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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玉林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邱浪琦、钟阳静、段忠杰、盆梦洁、林琳、覃金钰。
职业介绍补贴申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职业介绍补贴申领服务提供中的服务提供方式、服务费用、服务提供时限、服务提供的前提条件、业务材料和服务提供的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申请人提供职业介绍补贴申领服务的全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1596.1 社会保险术语 第1部分：通用
GXRS JC01.001 标准化工作管理规范

GXRS BZ10.002 一体化档案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596.1和GXRS JC01.001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服务提供方式

应通过如下方式向申请人提供职业介绍补贴申领服务：
—— 现场办理；
—— 网上办理。

5　 服务费用
此服务不收取费用。
6　 服务提供时限
职业介绍补贴申领应在15个工作日内办结。
7　 服务提供的前提条件
申请人提出的服务申请事项应为满足职业介绍机构免费为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介绍工作并使其成功就业时，提供服务。相应单位应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可的定点职业培训机构。
8　 业务材料
8.1　 业务材料的格式
本文件涉及的业务材料的格式应按表1中的规定编写。
表1　 业务材料的格式
	材料名称
	格式样式

	失业人员职业介绍补贴用款申领表
	按附录A，表A.1给出的格式。

	失业人员职业介绍补贴核定表
	按附录A，表A.2给出的格式。

	窗口受理业务材料清单
	按附录B出的格式。

	业务受理回执
	按附录C出的格式。

	业务不予受理回执
	按附录D的格式。


8.2　 材料核验和收取
表2规定了应核验或应收的材料、对应的适用情况和处理方式。
表2　 核验和收取的材料清单

	材料名称
	处理方式

	失业人员职业介绍补贴用款申领表
	收1份

	定点职业介绍机构申请失业人员职业介绍补贴花名册
	收1份

	定点职业介绍机构申请失业人员职业介绍补贴花名册电子文档
	收1份

	用人单位与失业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复印件
	收1份


9　 服务提供的流程
9.1　 总则
各服务岗位应依次按照9.2到9.5中规定的流程为申请人提供服务，未满足其中规定的适用情况的，跳过该条规定的流程后，继续依次执行。附录E出了相应的服务提供流程图。
9.2　 服务受理环节
9.2.1　 材料的检查
受理人员按如下要点检查申请人提供的材料：

a) 相应的人员应符合第7章中规定的前提条件；

b) 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应与8.2中规定的材料对应齐全；

c) 失业人员职业介绍补贴用款申领表应盖有相应的单位公章；

d) 失业人员职业介绍补贴用款申领表应填写有申报时间。

材料全部符合上述要点时，检查通过，否则检查不通过。
9.2.2　 材料检查通过的操作
受理人员按9.2.1中的规定检查通过时，依次执行如下程序：

a) 受理申请人的申请；
b) 在业务系统中电子影像化处理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向申请人出具业务受理回执；
c) 在业务系统中输出窗口受理业务材料清单，按9.5中的规定归档；

d) 将领取结果物的方式录入业务系统；
e) 在业务系统中检查并确保电子影像化处理后的材料影像齐全、完整，图像清晰，方向正确，将业务流转到业务初审环节。

9.2.3　 材料检查不通过的操作
受理人员按9.2.1中的规定检查不通过时，不予受理，向申请人出具业务不予受理回执，将材料退还申请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原因，剩余流程不再执行。
9.2.4　 处理被退回的事项
受理人员在业务系统中依情况分别按如下规定处理被其他环节退回的事项：

e) 事项被其他环节以补正退回方式退回本环节的，受理人员应等待申请人根据业务系统的备注要求，补充相应的材料后，按9.2.1到9.2.3中规定的流程处理；

f) 事项被其他环节以非补正退回方式退回本环节的，受理人员应及时按9.2.2a)到e)中规定的流程处理。
9.3　 业务初审环节

9.3.1　 材料的初审

初审岗位按如下要点初审业务系统中流转到或退回本环节的材料。
I类初审要点为：相应的职业介绍机构应未申领过职业介绍补贴
)。
II类初审要点如下：
—— 业务系统中受理事项名称应与申请人申请的服务事项名称一致；
—— 录入在系统中的申领信息应与材料的电子影像内容相符。
III类初审要点为：材料应与8.2中规定的材料对应齐全。

材料全部符合上述要点时，初审通过，否则初审不通过。
9.3.2　 初审通过的操作
初审岗位按9.3.1中的规定对业务系统中的材料初审通过时，依次执行如下程序：

a) 在业务系统中录入或选择相应的职业介绍机构信息；

b) 失业人员职业介绍补贴用款申领表中填写的职业介绍机构的机构信息有变更的，在业务系统中修改按表中的内容修改其信息； 

c) 在业务系统中导入职业介绍机构申请失业人员职业介绍补贴花名册电子文档；                                                                                                                                                                                                                                                                                                                                                                                                                                                                                                                                                                                         

d) 核对并确保导入成功后的数据正确无误，做出初审通过操作，将业务流转至业务复核环节。
9.3.3　 初审不通过的操作
初审岗位按9.3.1中的规定对业务系统中的材料初审不通过时，依情况分别按如下规定执行：
—— 材料不符合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中做出初审不通过操作并录入不通过的原因，终止业务，剩余流程不再执行；
—— 材料符合I类要点，但不符合I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中将业务退回业务受理环节；

—— 材料符合I类和II类要点，但不符合II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中录入申请人需补充的材料的名称、数量和要求，以补正退回的方式退回服务受理环节，并通过电话或系统发送短信的方式通知申请人。

9.4　 业务复核环节

9.4.1　 材料的复核
复核岗位按如下要点复核业务系统中流转到本环节的材料。
I类复核要点为：相应的机构应符合第7章中规定的前提条件。
II类复核要点如下：
—— 材料应与8.2中规定的材料对应齐全；

—— 业务系统中录入的银行发放信息及涉及待遇计算的核心内容应准确无误。

材料全部符合上述要点时，复核通过，否则复核不通过。
9.4.2　 复核通过的操作
复核岗位按9.4.1中的规定对业务系统中的材料进行复核，在业务系统中预览失业人员职业介绍补贴核定表，确保其数据正确，并做出复核通过操作。
9.4.3　 复核不通过的操作
复核岗位按9.4.1中的规定对业务系统中的材料复核不通过时，依情况分别按如下规定执行：
—— 材料不符合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中做出复核不通过操作并录入不通过的原因，终止业务，剩余流程不再执行；

—— 材料符合I类要点，但不符合II类要点的，在业务系统中将业务退回业务初审环节。
9.5　 材料归档

材料归档按GXRS BZ10.002中的规定执行。
9.6　 服务进度信息和结果的提供
此项服务结果为失业人员职业介绍补贴核定表，申请人可获取服务结果时，服务结束。

应通过如下方式向申请人提供服务进度信息和服务结果：

—— 发送短信通知；

—— 通过业务受理回执提供查询二维码；

—— 通过自助机提供自助查询和打印；

—— 通过网上办理途径提供查询；
—— 现场查询和打印；
—— 委托合作银行提供查询和打印。

附　录　A 
（规范性）
业务表格的格式
表A.1～表A.2给出了本服务提供事项中的业务表格的格式。
表A.1　 失业人员职业介绍补贴用款申领表
职业机构名称：
                                                    申报日期：
	职业介绍机构申领职业介绍补贴意 见
	实现就业方式
	职业介绍人数（人）
	申报职业介绍补贴金额（元）

	
	单位就业
	
	

	
	灵活就业
	
	

	
	合   计
	
	

	
	申领职业介绍补贴总金额（大写）：                                                        
收款单位全称：                                                                          
开 户 银 行：                                                                          
账       号：                                                                           
年     月     日（章）




表A.2　 失业人员职业介绍补贴核定表
	职业

介绍

机构

申报

补贴

情况
	介绍机构名称

	
	补贴标准
	介绍人数
	介绍结果
	申报职业介绍补贴金额

（元）

	
	
	
	成功

（人）
	不成功

（人）
	

	
	
	
	
	
	

	社会

保险

经办

机构

审核

意见
	核定具备享受职业介绍资格人数
	

	
	核定介绍成功人数
	
	核定介绍不成功人数
	

	
	核定职业介绍补贴总金额
	

	
	 经核定，            职业介绍补贴人数      人，金额     元。                                                                                                                        
                                                      （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如对本核定结果不服，可以在收到本核准表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当地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　录　B 
（规范性）
窗口受理业务材料清单的格式


档案条码号：×××××××××


档案号：

档案类别：

×××机构
窗口受理业务材料清单

受理单号：
单位（个人）名称：

社保编号：（单位编号及个人编号）：
事项名称：
事项编号：
流转方式：
申请人：
联系电话：
领取结果方式：□无结果物 □即时领取 □邮寄 □通知自取

受理日期：
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收件类型
	页数
	备注

	1
	
	
	
	

	2
	
	
	
	

	3
	
	
	
	

	
	总页数
	
	


附　录　C 
（规范性）
业务受理回执的格式
下面给出了业务受理回执的格式。
业务受理回执

受理单号：××××

请扫描上方二维码，随时关注
业务办理进度或补正材料通知
××××单位/个人（社保编号：×××）：

我中心于×××收到贵单位/您关于办理×××【××××】业务的材料，我中心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审核办理，并于×个工作日内办结。

领取结果方式：☐无结果物 ☐即时领取 ☐邮寄 ☐通知自取
单位经办人/申请人：×××
联系电话：×××××××
受理备注：×××
本人（代办人）签字：×××


社保机构盖章


××××年××月××日

温馨提示：本回执是业务受理、查询的重要依据，请妥善保管，为及时接收业务办理信息，请保持电话的正常使用。业务咨询电话：12333。
	


（有结果物）
已领取到受理单号为××××的结果物。

签领人：

××××年××月××日

（注：在业务窗口领取结果物需签领人签字）
附　录　D 
（规范性）
业务不予受理回执的格式
下面给出了业务不予受理回执的格式。
业务不予受理回执

受理单号：××××

中国×××局×××（社保编号：×××）：

我中心于××××收到您关于办理×××【××××】的申请，因下列原因不符合受理的条件，决定不予受理。

××××××××××××××××

本人（代办人）签字：

社保机构盖章


××××年××月××日
附　录　E 
（资料性）
服务提供的流程图

下面给出了服务提供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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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服务提供流程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相应的职业介绍机构成功介绍某失业人员就业的，该案视为用于申请职业介绍补贴的指标，每个指标只允许使用1次，介绍重复的失业人员就业的，不视为允许使用的指标





